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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审查，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并综合评估

控股股东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出的续订双方于 1997年 4月

18 日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和公司购买

京朝国有（2015 出）0003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两项选

择对公司的影响，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公司选择受让控股股东京朝国有（2015 出）

0003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本次国有土地使

用权转让”）和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变更的有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及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变更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

及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变更的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均

进行了回避；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的召开、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及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控股股东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拟将租赁合同第 11.1 条

约定的购买权条款项下部分承诺变更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有关

规定；控股股东提出的变更方案合法合规且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2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本次受让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京朝国有（2015 出）

0003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方案切实可行、

定价依据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将可解决该地块房地产权分离的问

题，完善公司的资产权属，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融资空间，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

转让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此次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表明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

未来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稳健持续发展，我

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六、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变更相关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相关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及公司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审议批准，上述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和/或公司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时，

关联股东均需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公司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审议；同意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变更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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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符耀文、董安生、吴革 

2019年9月27日 


